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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流入地住房选择的代际比较及其政策完善 

——基于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 

动态监测调查沿海 6 省市数据 

汤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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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居民，亦非传统意义的城乡居民，且与农

民和市民均不同质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目前的住房状况如何？基于沿海 6 省市监测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第

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现状主要表现为“租住私房”，且在流入地住房选择维度等三个方面的选

项顺序和比例，没有表现出较大的差别，或者说表现出同质性，即还没有出现代际差异,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独

特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基于此，本文提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政府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流入地住房政

策制订实施的顶层设计，从政策方面保证农民工在流入地与城镇居民同等享有住房获得的权利；建立“农民工经济

租用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建立分类分层的农民工流入地住房选择体

系，使农民工顺利实现向流入地市民身份的转变。 

【关键词】农民工 住房选择 代际比较 政策选择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学术界一般以 1980年为界，将此前出生的、直接脱胎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进城的农民工称为“第一代农民工”，而将此

后出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称为“新生代农民工”[1]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2,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

量为 28,836 万人，占当年全国总人口的 20.66%，其中，进城农民工为 13,506 万人,分别占当年农民工的 46.84%和全国总人口

的 9.68%;由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不高（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的比例为 72.50%）等原因，农民工的职业主要分布在第二产业中的

制造业(27.9%).建筑业(18.6%)和第三产业中的批发和零售业(12.1%)、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6.6%)、住宿和餐饮业(6.7%)等劳

动密集型行业。这是造成农民工工资收入不高的主要原因。有数字显示,2018年农民工月均工资收入3,721 元(年均收入为44,652

元)，而同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社会平均工资为 82,461 元，城镇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社会平均工资为 49,575 元。此外,

《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还显示,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为 20.2 平方米,但户人均居住面积在 5.0平方米及以下的农民

工户占 4.4%。购买住房的占比 19.0%(其中，购买商品房的占 17.4%)，租房居住的占61.3%,单位或雇主提供住房的占 12.9%淳受

保障性住房的为 2.9%(其中，1.3%为租赁公租房，1.6%为自购保障性住房)。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住房市场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1]:(1)1978 年至 1997 年，是城镇住房市

场由国家和供职单位计划分配、福利分房向市场调节的过渡阶段。主要标志性改革事项有出售公房、发放提租补贴、新建商品

                                                        
1基金项目：本文为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 2018年度重点项目“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再分配效应及其政策体系完善研究”

（FJ2018MGCA04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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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 4期。 

[2]国家统计局：《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 年 4月 29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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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和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等。(2)1998 年至 2006 年,城镇住房市场进入高度市场化、商品化阶段。1998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要“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在此后的不长时间

里,城镇形成了商品房占绝对主体地位的住房供给体系。(3)2007 年至目前，城镇住房市场为商品化、市场化与政府保障性住房

并重的阶段。为了保障城镇中低收入群体住房的刚性需求,2007 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强调,

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以廉租住房制度为重点、多渠道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政策体系”，“力争到‘十一五’期末,使

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农民工等其他城市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得到逐步改善”。 

由此开始，“政府保障性住房”成为城镇居民住房制度的重要内容。而农村居民仍然沿袭在集体所有制土地上建造私宅这

一传统形式。应该说，我国城镇住房市场的商品化、市场化，极大地改善了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也由

1949 年的 8.3 平方米提高到 2018 年的 39.0 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提高到 47.3 平方米
[2]
。虽然我国城镇居民住房制度

实行“市场、保障并重”“租房、买房并举”的原则，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表现出“市场大于保障、买房大于租房”的态

势，从而推高了商品房价格,使城镇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民工群体越来越买不起房。对此，党的十九大强调:“坚持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经过努力，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 8000 多万套,帮助 2 亿多群众解

决了住房困难问题，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3]。但由于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既非传统意义

上的城镇居民，亦非传统意义的城乡居民，是一个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的群体，他们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和现状处于一种尴

尬的境地。 

有研究显示,农民工住房总体上处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的状态,主要体现为:农民工无法进入城市商品房市场、游离于

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之外，现行用地政策制约了集体宿舍建设而地方性政策探索又有待进一步完善
[4]
;制度上的缺失决定了农民工

在城镇居住状况总体上是“比较差的”[5]3;大部分农民工集中租住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居住面积不大,基本上没有配套

设施，与城市户籍居民的居住水平差距越来越大[1]有研究认为，经济是影响住房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 Arestis等提出，作

为一个金融、经济现象,利率和实际可支配收入等因素对于住房市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2]。 

由此，收入水平、住房价格等因素成为学者们研究农民工住房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3]。全国性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租住

私房的比例远高于租住保障性住房，其住房性质、居住情况、住房替代率和其所在城市及行业有显著性关系[4]。相对于城镇居民

来说，农民工住房平均消费负担重，并缺乏可持续的支付能力，选择价格低廉、条件较差的住房成为农民工群体无奈且现实的

选择[5]。这使农民工住房问题成为农民工组成结构、经济问题同非经济问题相交叉、现实支付能力同潜在支付能力不协调、住房

承载功能和需求与城市供给能力不匹配等等因素关联在一起的高度复杂的问题
[6]
。 

据中国社科院《2020 年社会蓝皮书》所提供的资料,2019 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跨过 60.0%的门槛。将来一段时期内，我国

深度城镇化、工业化越来越依赖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然而，这中间农民工住房问题又决定着其在市民化过程中的生活

环境和社会交往空间，并通过住房为农民工获得各种城市资源和公共服务,积累人力资本，融入主流社会提供机会[7]4，可以说，

                                                        
3[1]董昕:《中国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6-44页。 

[2][3]新浪财经，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39m
2
。网址：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9-27∕doc-iicezueu8799861.shtml。 

[4]金三林:《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框架》,《开放导报》2010 年第 3期。 

[5]张泓铭：《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一些基本设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6期。 
4[1]郑思齐:《农民工住房政策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1 年第 2期。 

[2]Arestis,P.,&Karakitsos,E.,“The U.S.Housing Slump and the Consumer”,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2008,30

（03）,pp.335-352. 

[3]董昕、张翼:《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2 年第 10期。 

[4]车若语等:《新形势下农民工居住选择与保障性住房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2期。 

[5]张智:《对北京市农民工住房情况的调查研究》，《中国房地产金融》2010 年第 7期。 

[6]张泓铭:《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一些基本设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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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是农民工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因此，农民工在流入地的住房现状及其选择方式是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社会

融入以及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切入点。基于此，本文选取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沿海 6省市（广东省、福建

省、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山东省）的数据，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住房现状和两代农民工住房选择的同质性、异质性进行

分析，以期为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政策完善做好前期基础性的工作。 

二、数据描述、研究内容及研究假设 

（一）数据描述 

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对象为“在本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农村流动人口（2016 年 4

月年龄为 15 周岁及以上，即 2001 年 4 月及以前出生的人）”。本次监测调查以调查地区的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

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方法进行抽样。本文抽取沿海地区人口流入较多的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

苏、山东等 6省市的监测调查数据,共发放监测调查问卷48,000 份，其中广东省10,000 份（广州市 2,000 份、深圳市2,000份、

其他地级市 6,000份）、福建省 7,000 份（福州市2,000份、厦门市 2,000份、其他地级市 3,000 份）、浙江省10,000 份（杭州

市 2,000份、宁波市 2,000 份、其他地级市6,000份）、上海市 7,000份、江苏省 8,000 份（南京市2,000份、苏州市 2,000 份、

其他地级市 4,000 份）、山东省 6,000 份（济南市 2,000 份、青岛市 2,000 份、其他地级市 2,000 份）。动态监测调查的农民工

基本情况变量包括:性别、年龄（通过“出生年月”转换）、民族、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婚姻状况、户籍地、现居住地、本

次流动范围、本次流动时间和流动原因。控制变量主要有:从事职业、就业单位性质、就业身份、与目前工作单位签订何种劳动

合同等[1]本次调查对象中第一代农民工（36～64周岁，即1952—1980年间出生）、新生代农民工（15～35 周岁，即 1980—2001

年间出生）的人数分别为 17,750人、29,964 人,所占比例分别为 37.20%、62.80%[2]5。其基本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两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变量 第一代农民工（子类型） 新生代农民工（子类型） 

性别 男（57.6%）,女（42.4%） 男（47.1%）,女（52.9%） 

年龄组 

36-39 岁（28.24%）,40～44岁（31.58%）,45-49

岁（23.15%）,50-54岁（11.65%）,55-59岁

（2.94%）,60-64 岁（2.43%） 

15-19 岁（5.05%）,20-24 岁（19.16%）,25-29

岁（37.26%）,30～35 岁（38.54%） 

民族 汉（95.9%）,苗（0.8%）,其他（3.3%） 汉（95.0%）,壮（0.9%）,其他（4.1%）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3.5%）,小学（23.6%）,初中（50.9%）,

高中/中专（15.2%）,大学专科（4.3%）,大学

本科（2.1%）,研究生（0.3%） 

未上过学（0.2%）,小学（3.9%）,初中（47.5%）,

高中/中专（26.0%）,大学专科（13.1%）,大学

本科（8.5%）,研究生（0.7%） 

户口性质 
农业（86.1%）,非农业（10.5%），农业转居民

（1.5%）,非农业转居民（0.2%）,居民（0.7%） 

农业（86.1%）,非农业（10.7%），农业转居民

（1.3%）,非农业转居民（0.1%）,居民（1.7%） 

                                                                                                                                                                                              
[7]吴宾、杨彩宁:《住房政策领域研究热点及演化路径分——基于知识图谱视角》，《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

第 1期。 
5[1]主要职业分类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经商、商贩、餐饮、

家政、保洁、保安、装修、快递、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建筑、其他生产/运输

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无固定职业、其他;就业单位性质分类为: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股份/

联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港澳台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社团/民办组织、其他、无单位;就业身

份分类为:雇员、雇主、自营劳动者；目前工作单位签订何种劳动合同分类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完成一次性工作任务、

试用期、未签订劳动合同、不清楚。 

[2]我国在业人口年龄一般为 15～64周岁。因此,在分析过程中，剔除了监测调查数据中年龄大于 64周岁（即 1952年前出生的）、

小于 15周岁（即2001年后出生的）的调查对象，分别有286人、0人，剩下监测调查数据为 47,7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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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状况 
未婚（1.5%）,初婚（92.4%）,再婚（2.8%）,

离婚（2.0%）,丧偶（0.8%）,同居（0.5%） 

未婚（26.1%）,初婚（70.1%）,再婚（0.6%）,

离婚（0.5%）,丧偶（0.6%）,同居（2.1%） 

现居住地 本地（100.0%）,户籍地（0.0%）,其他（0.0%） 本地（100.0%）,户籍地（0.0%）,其他（0.0%） 

本次流动范围 
跨省（69.9%）,省内跨市（23.8%）,市内跨县

（6.3%） 

跨省（67.0%）,省内跨市（26.6%）,市内跨县

（6.4%） 

本次流动时间 

4年及以下（38.72%）,5～9年（26.60%）,10-14

年（17.66%）,15-19年（10.47%）,20 年及以

上（6.55%） 

4 年及以下（65.49%）,5～9年（23.72%）,10-14

年（8.46%）,15-19 年（1.92%）,20年及以上

（0.41%） 

本次流动原因 

务工/工作（68.6%）,经商（23.9%）,家属随迁

（4.1%）,婚姻（0.5%）,拆迁搬家（0.1%）,投

亲靠友（0.3%）,照顾小孩（2.1%）,其他（0.3%） 

务工/工作（75.5%），经商（13.7%）,家属随迁

（6.5%）,婚姻（1.3%）,拆迁搬家（0.1%）,投

亲靠友（0.4%）,出生（0.2%）,照顾小孩（1.7%）,

其他（0.5%） 

同住家庭成员 3.49 人（均值），3.00人（中值） 2.90 人（均值），3.00人（中值） 

家庭月总收入 8,140.17 元（均值）,7000.00 元（中值） 8,126.17 元（均值）,6,700.00元（中值） 

 

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作为调查对象的两代农民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第一代农民工男性占比高于女性 15.2%，

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是女性高于男性 5.8%,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以夫妻或家庭外出的比例相对较高。（2）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

民工受教育程度是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占比分别为 78.0%、51.6%,但新生代农民工接受高中/中专及以上教育的比例要高于第一

代农民工。（3）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本次流动范围”差别不大,主要是以跨省流动形式为主，比例分别为 69.9%、

67.0%,均占 2/3 以上。（4）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本次流动时间”差别较大，选择“4年及以下”流动时间的比例分

别为 38.72%.65.49%,相差了26.77个百分点,即新生代农民工4年以内短期流动的人数更多。（5）两代农民工的流动原因没有明

显差异，主要为务工/工作、经商等两类。（6）第一代农民工同住家庭成员人数均值为 3.49 人，比新生代农民工的 2.90 人多了

0.59 人；上年度第一代农民工家庭月总收入均值为8,140.17元，比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月总收入高出 14.0 元。 

（二）研究思路及其假设 

如果说，农民工从农村流入城市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市民化”,农民工是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的中间环节;那么,在农民

工市民化进程面临的问题中，其在流入地的住房现状及其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由于两代农民工在出身、生活、社会经

历方面以及职业分布的不同，他们在流入地的住房现状及其选择可能存在着一些差异,因此比较分析两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的住房

现状及其选择的代际异同、影响因素就是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基于以上背景，本文研究将主要包括:（1）两代农民工在流入地

的住房现状。其表现维度主要有在流入地“现有住房的性质”“在什么地方购买了住房”“打算在哪些地方购买住房”等三个

变量。（2）两代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选择的代际比较。通过两代农民工对在流入地“现有住房的性质”“在什么地方购买了住

房”“打算在哪些地方购买住房”等三个变量的不同选项表现出来。（3）两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的住房现状及其选择代际异同的

影响因素。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1）两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现有住房现状及其住房选择是否具有同质性，影

响这一边界主要函数表现为两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现有住房性质”“在什么地方购买住房”“打算在哪些地方购买住房”等选

项的选择比例是否相同或相差多大。如果两代农民工选择比例相差不大,则表明具有同质性;如果选择比例相差较大,则表明具有

异质性。（2）两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现有住房现状及其选择是否具有异质性,影响这一边界的主要函数为两代农民工在流入地

“现有住房性质”“在什么地方购买住房”“打算在哪些地方购买住房”等选项选择比例的差异性,表现为两代农民工在流入

地的现有住房选择是否完成从“租住私房”向“自购住房（商品房）”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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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民工流入地住房现状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一）农民工流入地住房选择现状的代际差异 

根据 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见表 2）,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现有住房情况排在前三

位的分别是租住私房（比例分别为 66.5%、65.9%,相差 0.6 个百分点）、自购住房（比例分别为 16.2%、14.8%,相差 1.4 个百分

点）和单位/雇主提供免费住房（不包括就业场所）（比例分别为 9.5%、11.5%,相差 2.0个百分点）。监测调查数据表明，两代农

民工现有住房情况最主要形式为“租住私房”，两者之间比例相差极小;“自购住房”比例排在第二，这说明在城镇购房已成为

两代农民工的重要选项。 

表 2两代农民工现有住房基本情况（选项为“是”） 

 第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租住单位/雇主房 3.0 3.4 

租住私房 66.5 65.9 

政府提供廉价房 0.2 0.1 

政府提供公租房 0.2 0.2 

单位/雇主提供免费住房（不包括就业场所） 9.5 11.5 

自购住房 16.2 14.8 

借住房 1.0 1.2 

就业场所 1.8 1.4 

自建房 1.2 1.2 

其他非正规居所 0.4 0.2 

 

表 3两代农民工“在哪些地方购买了住房”基本情况（选项为“是”） 

 
第一代农民工

（%） 

新生代农民工

（%） 

您是否在本地（流入地）购买住房 40.20 40.40 

您是否在户籍地-区县政府所在地购买住房 19.40 18.20 

您是否在户籍地-乡镇政府所在地购买住房 13.20 12.70 

您是否在户籍地-村购买住房 23.10 24.30 

您是否在其他地方购买住房 4.10 4.50 

 

注：以上选项为多选,多重响应二分法赋值，“1”表示为“有”，“2”表示为“没有”。本表只统计“1',即“有”购买

了住房的情况（下同）。 

表 3为已购买住房的两代农民工“在哪些地方购买了住房”的基本情况。即分别有 40.20%∖40.40%的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

农民工在本地（流入地）购买住房（相差 0.2个百分点），在户籍地购买住房（包括区县政府所在地、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村）的

比例分别为 55.70%、55.20%（相差 0.5 个百分点），而在除流入地、户籍地之外其他地方购买住房的比例分别只有 4.10%.4.50%

（相差 0.4 个百分点）。该组数据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哪些地方购买了住房”选项也没有太大的差异。进一步的卡方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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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P<0.01）。 

表 4为两代农民工“打算在哪些地方购买住房”基本情况。表中数据显示,打算在本地（流入地）购买住房是第一代和新生

代农民工的首选，占比分别为 47.60%、49.90%（相差 2.3个百分点），而打算在户籍地（包括区县政府所在地、乡镇政府所在地

和村）购买住房的比例分别为 46.40%、43.80%（相差 2.6个百分点）,即两代农民工“打算在哪些地方购买住房”情况也没有太

大的差异。 

表 4两代农民工“打算在哪些地方购买住房”基本情况（选项为“是”） 

 
第一代农民工

（%） 

新生代农民工

（%） 

您是否打算在本地（流入地）购买住房 47.60 49.90 

您是否打算在户籍地-区县政府所在地购买住房 18.50 19.30 

您是否打算在户籍地-乡镇政府所在地购买住房 13.60 11.90 

您是否打算在户籍地-村购买住房 14.30 12.60 

您是否打算在其他地方购买住房 6.00 6.30 

 

（二）农民工流入地住房选择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 

为分析两代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现状同质性的影响因素，本文将以“在本地购买住房”作为分析变量,分析其与两代农民工

个体特征、职业特征的相关关系。表 5 为两代农民工流入地住房现状（以“在本地购买住房”作为分析变量）与其个体特征、

职业特征的相关关系矩阵。表中数据显示，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地住房现状分别与其受教育程度、上年度家庭月

总收入和流动原因等变量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其 Kendall-tau_b 相关系数分别为 0.150、0.153,0.112、0.078 和 0.072、0.034

（P<0.01）;与其流动时间、从事职业、就业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和签订何种就业合同等变量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其Kendall-tau_b

相关系数分别为-0.047、-0.058,-0.059、-0.049,-0.058、-0.038,-0.030、-0.054,-0.110、-0.108（P<0.01）。第一代农民工

流入地住房现状与其性别、所在行业等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而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地住房现状与其性别变量也没

有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但与其所在行业变量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其 Kendall-tau_b 相关系数为 0.021。监测调查数据表明,

除“所在行业”变量外,两代农民工流入地住房现状（以“在本地购买住房”作为分析变量）情况也没有太大的差异。进一步的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P<0.01）。 

表 5两代农民工流入地住房现状与自变量特征的相关关系矩阵 

 性别 
受教育

程度 

婚姻 

状况 

家庭月

总收入 

流动 

时间 

流动 

原因 

从事 

职业 

所在 

行业 

就业单

位性质 

就业 

身份 

签订何种

就业合同 

第一代 
Kendall-tau_b .010 .150** .027** 112** -.047** .072** -.059** .004 -.058** -.030** -.110** 

Sig.（双侧） .14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34 .000 .000 .000 

新生代 
Kendall-tau_b .008 .153** .002 .078** -058** .034** -.049** .021** -.038** -.054** -.108** 

Sig.（双侧） .07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在置信度（双测）为 0.05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注：自变量及控制变量中的分类变量已根据子类型分类进行了虚拟化赋值，在进行二次分析时，选择比例最大的二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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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受教育程度（初中）、婚姻状况（初婚）、流动时间（0～4 年）、流动原因（务工/工作）、从事职业（建筑）、所在行业（建

筑）、就业单位性质（私营企业）、就业身份（雇员）。 

表 6两代农民工流入地住房现状与自变量特征的逻辑回归矩阵表 

变量 
回归系数 

(B1) 

显著性水平

(sig.l) 

发生比率

Exp(Bl) 

回归系数

(B2) 

显著性水平

(sig.2) 

发生比率

Exp(B2) 

受教育程度 0.071 0.000 1.0736 0.069 0.000 1.0714 

婚姻状况 0.083 0.000 1.0865 0.088 0.000 1.0920 

家庭月总收入 0.086 0.000 1.0898 0.090 0.000 1.0953 

流动时间 -0.142 0.000 0.8676 -0.175 0.000 0.8395 

流动原因 0.125 0.000 1.1331 0.138 0.000 1.1480 

从事职业 -0.149 0.000 0.8616 -0.141 0.000 0.8685 

所在行业 0.132 0.515 1.1411 0.128 0.405 1.1366 

就业单位性质 -0.095 0.000 0.9094 -0.102 0.000 0.9030 

就业身份 -0.165 0.000 0.8479 -0.181 0.000 0.8344 

签订何种就业合同 -0.085 0.000 0.9185 -0.097 0.000 0.9076 

常数项 54.76 - — 63.22 — — 

 

基于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见表 6）,在显著性影响两代农民工流入地住房现状（以“在本

地购买住房”作为分析变量）与其个体特征、职业特征的变量因素中,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月总收入和流动原因等变量

的 Logistic Regression 均为正值。其结果分别为：（1）就受教育程度变量来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比较低的第一代农民工和

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地购买住房”发生比率分别增加了 7.36、7.14 个百分点。其原因有: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其所从事

职业、就业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和签订何种就业合同,并影响其经济收入。监测数据分析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受

教育程度与其上年度家庭月总收入呈现出正相关关系,Kendall-tau_b 系数分别为 0.176、0.171(P<0.0l)。(2)就婚姻状况变量

来说,已婚的比未婚的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地购买住房”发生比率分别增加了 8.65、9.20 个百分点。其原因有:已婚的

农民工外出原因是以务工/工作、经商等为主，其经济收入稍高于未婚农民工(全部农民工的婚姻状况与其上年度家庭月总收入

的 Kendall-tau_b 系数为 0.229,P<0.01)。(3)就家庭月总收入变量来说，上年度家庭月总收入高的两代农民工在“本地购买住

房”发生比率比总收入低的分别增加了 8.98.9.53 个百分点。其原因有:经济收入是购房的重要前提条件。(4)就流动原因变量

来说，因务工/工作流动的两代农民工在“本地购买住房”比经商流动的,发生比率分别增加了 13.31、14.80 个百分点。 

在显著性影响两代农民工流入地住房现状(以“在本地购买住房”作为分析变量)与其个体特征、职业特征的变量因素中，

流动时间、从事职业、就业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和签订何种就业合同等变量的 Logistic Regression 均为负值。监测数据分析

显示:相对于在正式部门就业来说，在非正式部门就业的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地购买住房”发生比率分别减少了

13.84、13.15 个百分点;就业身份为雇员比雇主的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地购买住房”发生比率分别减少了

15.21、16.56 个百分点;无固定劳动合同期限的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比有固定劳动合同期限的，在“本地购买住房”发

生比率分别减少了 8.15、9.24 个百分点。 

四、农民工流入地住房政策完善的建议 

依据沿海 6 省市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两代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选择表现维度三个方面的选项顺序和比

例，没有显示出较大的差别，也就是说，两代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现状表现出极大的同质性。分析结果同时表明,两代农民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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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地住房现状主要表现为“租住私房”(比例均在 66%以上);虽然“自购住房”排在第二位，但比例只有 15%左右，与“租住

私房”相距甚远。也就是说，两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现有住房选择还没有完成从“租住私房”向“自购住房(商品房)”的转变。

由此，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两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和形式具有“同质性”，即两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还没

有出现代际差异。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独特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或者说他们还是会受到我国二元经济、户籍制度等因素

的制约，即农民工是农民转化为市民过程中难以避免且历时长久的中间环节。这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

所未曾有过的。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实现了直接从进城农民到城市市民的转变[1]，尽管目前我国农民工规模已占全国总人口的

1/5 以上,并成为一个具有经济、社会和文化独特属性的社会阶层，但距离享有包括住房、教育、文化、医疗、交通等公共资源，

并融入城市生活的市民阶层而言还有相当长的过程。 

那么如何让新型城镇化以城市户籍人口作为城镇化的考核目标，让外来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定居在城市,真正转化为市

民呢？我们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不仅在于他们能获得与市民同等的，包括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并融入城市生

活，更需要有住房等“内容的跟进”。因为,住房绝不仅仅是遮风避雨的物理空间,它还决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一段时期

以来，为了促进城镇化、工业化深度、广度的发展，各级政府从政策方面力促农民工获得包括住房等公共资源。2006 年国务院

《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多渠道解决农民工居住问题，保证农民工居住场所符合基本的卫生和安全条件;2007

年国务院《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强调:将农民工作为城市中其他住房困难群体;2007 年建设部、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关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指导意见》提出:用工单位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责任主体;党的十九大又进一步强调:

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但对于两代农民工

而言，除了获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包括住房、教育、文化、医疗、交通等公共资源外，农民工医疗资源主要还在户籍地，生病

住院后主要通过“新农合”报销支付等问题也是制约他们“市民化”的重要因素。此外，农村土地及其上附属物的价值（包括:

宅基地及其上的住房;承包的农地、山地、林地和水面;集体经济的分红）呈现出放大的态势，这对于农民工来说都是不小的诱

惑。 

总之，实现农民工向城市市民转变是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的主要目的。针对两代农民工流入地住房选择“同质性”的现状,

政府相关部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民工流入地住房政策加以完善:第一，政府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流入地住房政策

制订实施的顶层设计，逐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补贴制度、财税支持制度、金融月艮务制度、土地供应制度、规划保

障制度相互补充”的农民工住房政策体系，从政策方面保证农民工在流入地与城镇居民同等享有住房获得的权利[2]6。第二，建

立“农民工经济租用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我们认为,农民工群体经济收入不是很

高、住房支付能力有限，且流动性较强，建立“农民工经济租用房、廉租房”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实质性的帮助。这也和党的十

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体人民住有

所居”的思路是相一致的。第三，针对农民工组成结构的多样性、在城市就业的稳定性等不同情况，建立分类分层的农民工流

入地住房选择体系。对于已在城市长期就业并有居住意愿的农民工群体，可以提供“限价商品房”供他们选择;而对于在城市短

期就业、居住意愿不强烈的农民工群体，则可以“经济租用房、廉租房”的形式为他们提供“方便”。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相

对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地区居住意愿较强，但住房支付能力又比较有限，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建立“经济租用房、廉租房、

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四位一体的住房选择体系,向这一群体提供“便利”，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顺利实现从农民工到市

民身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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